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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特別會議紀要  
 
日  期  ： 2005年 1月 25日 (星期二 ) 
時  間  ：下午 4時 45分  
地  點  ：立法會大樓會議室A 
 
 
出席委員  ：  吳靄儀議員 (主席 ) 

李柱銘議員 ,  SC, JP  
劉健儀議員 ,  GBS, JP 
余若薇議員 ,  SC, JP 

 
 
列席議員  ：  曾鈺成議員 ,  GBS, JP 

李鳯英議員 ,  BBS, JP 
梁家傑議員 ,  SC 

    
 
缺席委員  ：  李國英議員 ,  MH(副主席 ) 

何俊仁議員  
劉慧卿議員 ,  JP 
馬力議員 ,  JP 
鄺志堅議員  
   

 
列席秘書   ：總議會秘書 (2)3  

馬朱雪履女士  
 
 
列席職員   ：高級議會秘書 (2)3  

胡錫謙先生  
 

 
 
經辦人／部門  

 
  由於出席委員的人數不及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

會與人力事務委員會聯席會議的法定人數，是次會議改

以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的形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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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通過會議的紀要  
(立法會 CB(2)726/04-05號文件——2004年 12月 13日
聯席會議的紀要 ) 

 
2.  2004年 12月 13日聯席會議的紀要獲確認通過。  
 
 
II. 上次會議後發出的文件  

(立法會CB(2)726/04-05(01)號文件——香港飲食聯會
就勞資審裁處檢討工作小組報告書提交的意見書 ) 

 
3.  委員察悉，上述的香港飲食聯會意見書已送交

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和人力事務委員會考慮。  
 
 
III. 勞資審裁處檢討及相關事宜的未來路向  
 
議員跟進有關事宜的擬議方案  
(立法會CB(2)725/04-05(02)號文件 ) 
 
4.  主席請委員翻閱秘書處就如何跟進勞資審裁處

檢討及相關事宜的擬議方案所擬備的文件，並請委員就

未來路向表達意見。  
 
5.  與會委員認為宜在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和人

力事務委員會之下成立小組委員會，跟進與兩個事務委員

會職權範圍有關的事項。然而，委員察悉，現行《議事規

則》並無有關在兩個或以上事務委員會之下成立聯合小組

委員會一事的規定。就此，劉健儀議員指出，內務委員會

已要求議事規則委員會研究應否修訂《議事規則》，容

許在兩個或以上事務委員會之下成立此類小組委員會。她

建議在議事規則委員會提出建議之前，研究可否暫停執行

《議事規則》任何相關條文，以便在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

會和人力事務委員會之下成立聯合小組委員會。她亦建議

就此事徵詢法律事務部的意見。委員表示贊同。   
 
6.  委員亦同意，倘若不能一如上文第 5段所建議在
兩個事務委員會之下成立聯合小組委員會，則可由其中一

個事務委員會成立小組委員會，再邀請另一個事務委員會

有興趣的委員以非委員的議員身份，參與小組委員會的工

作。  
 
7.  李鳯英議員表示，她傾向支持在司法及法律事

務委員會之下成立小組委員會，原因是，要詳細檢討勞

資審裁處的工作和運作，便有需要全面研究多項事宜，

包括司法過程及程序，這些均屬於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

會的職權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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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主席表示，既然小組委員會將以工作小組的形

式運作，處理兩個事務委員會共同關注的事項，小組委

員會究竟應在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還是在人力事務委

員會之下成立，她均無強烈意見。曾鈺成議員指出，如

在某事務委員會之下成立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的主

席須為該事務委員會的委員，但由兩個或以上事務委員會

成立聯合小組委員會，則小組委員會的主席便會由有關事

務委員會的委員互選產生。  
 
9.  主席、余若薇議員及劉健儀議員表示，她們不

反對在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之下成立小組委員會，並

願意加入小組委員會成為委員。梁家傑議員表示，他並

非兩個事務委員會的委員，因此會以非委員的議員身份

參與小組委員會的工作。曾鈺成議員及李柱銘議員表

示，他們會分別提請民主建港聯盟和民主黨注意此事，

如小組委員會在其中一個事務委員會之下成立，亦可確保

他們的政黨會最少有一名屬該事務委員會委員的成員加

入小組委員會。  
 
10.  委員同意，如選擇採用在其中一個事務委員會

之下成立小組委員會的方案，便應諮詢人力事務委員會。 
 

(會後補註：法律事務部表示，《議事規則》並
無一項指定規則，若暫停執行，會產生授權在

兩個或以上事務委員會之下成立聯合小組委員

會的效力。鑒於此項法律意見，並按照主席的指

示，秘書已於 2005年2月17日發出文件，向兩個
事務委員會的委員簡述議員在 2005年 1月25日會
議上所表達的意見及其後的發展情況，並請他們

就應由哪個事務委員會成立小組委員會跟進此

課題表明意向。 ) 
 
團體代表／兩個事務委員會委員的意見摘要及政府當局

的回應   
(立法會CB(2)725/04-05(01)號文件 ) 
 
11.  委員又同意，小組委員會與政府當局將以秘書

處擬備的文件所載的事項為基礎以作跟進。  
 
12.  會議於下午 5時 0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5年 3月 7日  


